
 

附件二 

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(○○○○基金會) 

財產清冊 

填報日期：   年   月    日

種類 名稱 單位 數量 金額（新臺幣元） 備註 

經法

院登

記 

動產      

不動產      

小計      

未經

法院

登記 

動產      

不動產      

小計      

總計      

【說明】 

1. 財產種類包括動產及不動產，並依「經法院登記」及「未經法院登記」之財產內

容分別填報，且每一財產須詳填財產清冊明細表。 

2. 動產名稱含儲存銀行之現金、上市股票、公債等；不動產名稱含土地及建物。 

3. 各項財產之數額計算，應依「財團法人基金計算及認定基準辦法」辦理。 

4. 「經法院登記之財產」憑據影本連同清冊附送備查；基金存款等有關證明文件請

向各存放金融機構（含郵局）分別申請開立存款餘額證明書或提出其他足資證明

之文件，以利核對。 

5. 上表中，經法院登記之財產「小計」欄之金額應與法人登記證書所載之「財產總

額」欄之金額相同。 

6. 本表各欄位如不敷填寫，請依實際需要自行增列。 

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(○○○○基金會) 

財產清冊明細表 

填報日期：   年   月    日

名稱 單

位 

數

量 

金額 

（新臺幣元） 

取得 

來源 

存放 

地點 

證明 

文件 

財產 

編號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

 

 
 

附件三之一 

  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(○○○○基金會) 

資產負債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年 12 月 31 日         單位：新臺幣元 

項(科)目   名稱 

 

本年度決算數 

(1) 

 

上年度決算數 

(2) 

比 較 增 ( 減 － ) 

金 額 
( 3 ) = ( 1 ) - ( 2 ) 

％ 

(4)=(3)/(2)*100

資   產   

 

 

 流動資產    

    

 基金、投資及準備
金 

   

    

:    

    

    

    

資 產 合 計    

負   債    

 流動負債    

    

 長期負債    

    

  :    

    

    

    

負 債 合 計 
淨   值 
基金總額 
 
公積 
 
: 
 
 
 
 

淨 值 合 計 
 
負債及淨值合計 

   

主辦會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執行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長 

編製說明：1.表列百分比應列至百分比之小數點後兩位數。 

          2.本表應以結帳後總分類帳科目列示(如:本期賸餘(短絀)應結轉至累積餘絀)。 



 

 
 

附件三之二 

   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(○○○○基金會) 

收支營運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年度             單位：新臺幣元 

上年度決算數 項(科)目  名稱 
本年度決算數

(1) 

本年度預算數

(2) 

比較增(減) 

金額 

(3)=(1)-(2) 

％ 

(4)=(3)/(2)*100

 

收益 

 

  

 

 業務收入 

委辦計畫收入 

服務收入 

： 

 

 業務外收入 

財務收入 

其他業務外收入

： 

 

 

  

費損 

 業務成本與費用 

委辦計畫成本 

服務成本 

： 

 

 業務外費用 

財務費用 

其他業務外支出

費用 

： 

 

 

  

 所得稅費用(利益) 

本期賸餘(短絀) 

 

主辦會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執行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長 

編製說明：1.表列百分比應列至百分比之小數點後兩位數。 

          2.請附註或以附表說明本期其他綜合餘絀各4級科目決算數金額，內容如下: 

上年度決算數    科目 本年度決算數 本年度預算數 比較增(減) 

 本期其他綜合餘絀 

    : 

本期其他綜合餘絀合計

 

 

  

 

 



 

 
 

附件三之三 

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(○○○○基金會) 

淨值變動表 

中華民國年度             單位：新臺幣元 

項(科)      目 
本年度 

期初餘額 

本 年 度 本年度 

期末餘額 
說 明

增 加 減 少

 

基金總額 

  登記財產 

 ： 

 

公積 

  特別公積 

： 

 

累積餘絀 

累積賸餘 

  累積短絀 

   

淨值其他項目 

累積其他綜合餘絀 

： 

 

 

 

合     計 

     

主辦會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執行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長 

編製說明：1.表列百分比應列至百分比之小數點後兩位數。 

          2.本表應以結帳後總分類帳科目列示(如:本期賸餘(短絀)應結轉至累積餘 

            絀)。 

 

 

 

        



 

 
 

附件三之四 

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(○○○○基金會) 

現金流量表 

中華民國年度            單位：新臺幣元 

項 目

本年度 

決算數 

(1) 

上年度 

決算數 

(2) 

比較增(減-) 

金額 
(3)=(1)-(2) 

％ 

(4)=(3)/(2)*100

業務活動之現金流量     

  稅前賸餘（短絀）     

  利息股利之調整 
  未計利息股利之稅前賸餘（短絀）
  調整非現金項目 
折舊及攤銷 
 ： 
 ： 

    

業務活動之淨現金流入（流出）
投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

    

減少流動金融資產 
減少基金、投資及準備金 
減少不動產、廠房及設備 
減少無形資產 
 ： 
 ： 

    

投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入（流出）     
籌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    
增加短期債務及其他負債 
增加長期負債 
增加基金及公積 
其他籌資活動之現金流入 
 ： 
 ： 

    

     

籌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入（流出）     

 
現金及約當現金之淨增（淨減） 

    

期初現金及約當現金     

期末現金及約當現金     

主辦會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執行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長 

編製說明：1.本表係採現金及約當現金基礎，包括現金及自投資日起3個月內到期或  
            清償之債權證券等。 
          2.基於充分揭露原則之考量，應於附註說明不影響現金流量之投資及籌

資活動。 


